台南神學院2012年招生簡章

一、宗    旨：招收有志青年，培育教會傳道與教會事工服事人員，促進教會與社會交流，積極服務教會與社會。

	二、報考資格
[image: image1]
系別
	報考資格
	修讀年限
	畢業學位與資格

	研
究

所
	一、牧範學博士班
	1.具道學碩士(M. Div.)或同等之神學學位(B.D.)。
2.至少有三年牧會或其他不同形式的基督教事工服務經驗。
(申請報名至7月11日截止，電詢洽06-237-1291轉104或105)
	三～七年
	牧範學博士
(Doctor of Ministry)

	
	二、神學碩士班
	招收具M. Div. 學位者。以英文授課。

(詳情請看本課程招生簡介)
	二～三年
	神學碩士
(Master of Theology)

	
	三、道學碩士班
	1.大學、二技、四技、四年制神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及三專畢業者。

2.具陪餐會員半年以上，並經小會暨中會推薦者。
	三～四年
	道學碩士
(Master of Divinity) 

	
	四、神學研究

碩士班
	1.大學、二技、四技、四年制神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

2.二專、三專、五專畢，工作滿三年以上者。
3.經小會推薦之陪餐會員。
	二～六年
	基

督

教

文

學

碩

士
	神學研究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Theological Studies)
教會音樂文學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Church Music)
宗教社會工作文學碩士
(Ｍaster of Arts in Religion and Social Work)

	
	五、教會音樂

碩士班
	1. 
	
	
	

	
	六、宗教社會工作

碩士班
	
	
	
	

	大

學

部
	七、神學系


	1.高中(職)、二專、五專畢業；五專修畢三年之同等學歷者。

2.具陪餐會員半年以上，並經小會暨中會推薦者。
	四   年
	宗教文學士(Bachelor of Arts ) 
＊本院神學系完成B.A.學位課程並經評鑑通過者得直升道碩班

	
	八、教會音樂系
	1.高中(職)、二專、五專畢業者；或五專修畢三年之同等學歷者。
2.經小會推薦之陪餐會員。
	
	

	
	九、宗教社會工作系
	
	
	

	(十)教會音樂事工證書班
	(電詢洽06-237-1291轉104或105)
	一  年
	教會音樂證書 (Certificate in Church Music)

	(十一)推廣教育學分班
	申請報名，電詢06-237-1291轉104
或105
	
	神學士 (Bachelor of Theology)
宣教碩士 (Master of Arts in Ministry)


註：1.報考神學研究所之三專畢業生，錄取後於第一、二年期間應補修學院部課程34學分。報考文碩班之五專、二專副學士應補修大學部30學分(應修課程與系所主任研議後實行之)。

2.凡於二專、五專修過與本院相同之課程，經申請核准者，學院部學生得免修該科，免修之學分得由畢業總學分扣除之。
3.非社工相關科系者，應依系所要求補修大學部專業基礎課程。
4.具與本院職務相關公職身份之考生，應先辭去該公職始得報考。
三、具繳資料
(一)報名表，履歷表、自傳及二張載明通訊住址之回郵掛號信封

(二)繳交畢業證書或畢業證明書（影印本）乙份。

(三)畢業院校全部之成績證明書（正本）乙份。

(四)半年以內之一吋相片四張（半身、脫帽、正面，相片背後註明姓名及報考系別）。
(五)小會及中會推薦書（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信徒適用）或其它教派負責人之推薦書

(六)洗禮或堅信禮證明書（向領洗之教會索取）。

(七)二專、三專、五專畢業者工作滿三年者須補交工作證明。
(八)馬偕、彰基、新樓醫院或公立醫院之體檢表，包括Ｂ型肝炎及肺部Ｘ光檢查。(本項資料於放榜錄取後兩週內繳交)。

(九)報名費新台幣1800元(US$65元)。報考音樂系、所者另繳術科考試費1000元；僑生應繳2800元(或US$95元，美金支票100元)，跨組者另繳作業費300元；報名費繳交後概不退還。
(註)：1)通訊報名者，報名費一律劃撥   2)僑生或外國學生得於每年三月底申請。    (請翻頁)
(十)以上表格、招生簡章、報名表、逕向本院招生委員會索取亦可至本院網站「教務處」招生資訊查閱及下載資料。

四、報 名

(一)日期：即日起至七月6日(星期五)截止。(通訊報名者以郵戳為憑) 
(二)住址：台南神學院招生委員會(台南市東門路一段117號)
              網址http：//www.ttcs.org.tw；E-mail：academic@ttcs.org.tw
              郵撥：0000365-0 「台南神學院」  傳真：(06)2347088 (06)2348582　
              電話：(06)2371291轉104或105(教務處) 
五、考 試：
	日　期
	時　　　　　　　　　　　　　　　　　　　　　　　間

	
	8：30 - 9：30
	10：00 – 11：30
	13:30 – 15:00
	15：30 – 17：00

	七月17日
(星期二)
	人 格 測 驗

(請務必攜帶鉛筆

、橡皮擦)
	聖經《現代中文譯本1995年修訂版》
舊約：創世記
新約：路加福音、羅馬書 

(具M.Div.學位者報考文碩音、文碩社
免試聖經)
	研究所：論述文

大學部：作  文
	英     文

	七月18日
(星期三)
	音樂系：樂理、聽寫
其他所系：口  試
	音樂系、所：術科考試、口試
其他所系：口   試

	註
	英文考試範圍：
1.教會音樂碩士班、宗教社會工作碩士班：專業英文
2.其他系所：

A.字彙(30%)-南神必備300字(大學部)；南神必備500字(道碩班、神學研究碩士班)- 2012年版；
B.閱讀測驗(40%)-創世記、路加福音，(以聖經NRSV 新標準修訂版為準)；
C.文法(30%)   ＊考生可自行自本院網頁下載「單字版」或來函郵購「例句版」。


六、教會音樂系所術科考試曲目
	一、大學部

	主修
	一、鋼　　　琴
	二、管  風  琴
	三、合 唱 指 揮
	四、聲     樂
	六、理 論 作 曲

	指

定

曲
	1)巴赫(J. S. Bach) 原創鍵盤作品一首。

2)音階、琶音、終止式
（四個升降以內之大、

小調）
	1)巴赫(J. S. Bach) 管風琴原創鍵盤作品一首。

2)音階、琶音、終止式(四個升降以內之大、小調)
	1) 長老教會聖詩(含
世紀新聖詩)或任
一聖詠作品
2) 任一合唱作品
	自選曲二首（限宗教
歌曲、藝術歌曲、歌劇
選曲之中任選；除藝術
歌曲可移調外其餘歌曲
不得移調。）
	筆試：

1) 完成數字低音的四
部和聲

2) 高音題曲調的混聲
四部和聲寫作

3) 動機發展及一首鋼
琴曲
面試：

1) 副修樂器自選曲

2) 鍵盤和聲

3) 鍵盤轉調

	
	
	
	面試：
1) 副修樂器自選曲
2) 自選曲之音樂理
念與其他相關知
識
	五、管樂、弦樂
(民族樂器)
	

	自

選

曲
	海頓（J. Haydn）、莫札特（W. A. Mozart）貝
多芬（L. V. Beethoven）奏鳴曲作品中任選快板樂章一首。
	管風琴作品選一首，
不限年代(巴赫以外
之作品)
	
	詳細參另紙
或洽系辦公室
06-237-1291轉104
	

	二、研究所：曲目自選

	1.所有主/副修必考：鋼琴視奏(聖詩、古典曲目測試&節奏)、視唱
2.主修若非鍵盤樂器者須加考鋼琴曲一首(不限年代、曲風)
3.報名時須檢附選定曲目之影印本乙份；並請自行安排伴奏。


七、放    榜：七月23日(網路放榜，網址http：//www.ttcs.org.tw)
八、入    學

(一)新生經本院招生委員會評定錄取後應全程參與新生訓練，新生訓練期間一律住校，日期：九月13-15日三日。
(二)學院部各系及條件錄取新生須參加暑期英文進修；道碩班新生須參加聖經語言進修。日期：八月8日至九月9日。
(三)就讀本院學生第一年為試讀生，應繳全額學費。第二年起得申請獎助學金。
(四)若有不明事項，請逕向本院招生委員會洽詢。
主後2011年12月修訂

� HYPERLINK "http://www.ttcs.org.tw/edu/2012/2012-07Recruitment%20of%20students/1207std.doc" ��表單下載須知�








